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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6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24 年 10 月 16 日）

登记在册的前 10 大股东和前 10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

公告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1 广东特耐尔投资有限公司 80,000,000 51.55 

2 范小平 13,575,060 8.75 

3 龚伟全 3,796,493 2.45 

4 上海瑞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瑞廷守

雅多策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68,166 1.46 

5 佛山市禾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00,000 1.22 

6 石永华 1,379,062 0.89 

7 刘学恒 1,280,161 0.82 

8 上海瑞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瑞廷多

策略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39,300 0.73 

9 王旖旎  1,122,150 0.72 

10 刘英 1,012,547 0.65 

注 1：上表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 

注 2： 2024 年 10 月 16 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前 10 大股东和前 10 大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一致。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19 日 


